
2025年泽普县图呼其水库等4座水库大坝安全管理“三个责任人”名单

	序号
	县（市）
	工程名称
	政府责任人
	主管部门责任人
	管理单位责任人

	
	
	
	姓名
	单位
	职务
	联系电话
	姓名
	单位
	职务
	联系电话
	姓名
	单位
	职务
	联系电话

	1
	泽普县
	图呼其水库
	艾力希尔·阿卜力孜
	泽普县人民政府
	泽普县政府党组成员、副县长
	13899124559
	马雷
	泽普县水利局
	党组书记
	15276799228
	如则尼亚孜·阿卜力克木
	泽普县水利工程服务总站水库管理站
	站长
	18449598039

	2
	泽普县
	桑株水库
	艾尼瓦尔·吾斯曼
	泽普县人民政府
	泽普县政府党组成员、副县长
	13909982592
	阿依布拉克·沙塔尔
	泽普县水利局 
	局长
	17690040882
	如则尼亚孜·阿卜力克木
	泽普县水利工程服务总站水库管理站
	站长
	18449598039

	3
	泽普县
	桑株二库水库
	陈来群
	泽普县政协
	泽普县政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
	13899199865
	阿依布拉克·沙塔尔
	泽普县水利局 
	局长
	17690040882
	如则尼亚孜·阿卜力克木
	泽普县水利工程服务总站水库管理站
	站长
	18449598039

	4
	泽普县
	吾库塔木水库
	艾斯克尔·沙地克
	泽普县政协
	泽普县政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
	13899155803
	马雷
	泽普县水利局
	党组书记
	15276799228
	如则尼亚孜·阿卜力克木
	泽普县水利工程服务总站水库管理站
	站长
	18449598039


政府责任人：由小型水源工程所在地县级政府相关负责人担任，主要负责统一指导小型水源工程安全运行管理，组织应急抢险救援工作。

主管部门责任人：由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人担任，负责登记辖区内的小型水源工程，组织制定安全管理相关制度，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工作。

管理单位责任人：由运行管理单位负责人担任，负责开展工程日常巡视检查、维修养护、运行监测、调度运用等工作。


